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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广州市创新领军人才申报指南 
 

一、发布依据 

《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集聚产业领

军人才的意见》（穗字〔2016〕1 号）； 

《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穗组字

〔2016〕16 号）。 

二、适用范围 

重点引进、扶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与健

康、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重大装备与机器人、商贸

会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航运航空、汽车、精细化工、

文化创意等重点产业领域内约 20 名创新领军人才。 

三、申报条件 

创新领军人才是指具有良好科研背景和较强技术研发

能力，在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担任应用研究和技术、产品研

发重要职位的高端创新人才。 

申报单位是在我市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业，或经省、市科技部门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应具有较强

的技术研发软硬件条件和充足的研发费用投入，能为入选人

才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应诚信守法经营，没有违法

行为和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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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是已在或拟在我市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中工作

的创新人才。申报人应遵纪守法，具有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

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申报单位工作不超过 3 年（即首次与申报单位

签订聘用合同的时间在 2015 年 6 月 31 日后），或承诺入选

后 6 个月内加入申报单位；入选创新领军人才后与该单位签

订 3 年以上聘用合同，现（拟）任申报单位研发机构主要负

责人、关键研发项目主持人及以上职务。 

（二）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 9 个月。 

（三）具有良好的知识和专业背景，拥有国际发明专利

或技术成熟度较高的国内发明专利，或曾主持（承担）国内

外重点科研项目、关键技术应用项目。  

四、相关待遇 

（一）人才经费资助。给予 100 万元人才经费资助，主

要用于创新领军人才的工薪补助、安家补贴和生活补贴。分

两期拨付，首期 50%经费在《广州市“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支持计划”创新领军人才合同书》签订且人员到岗后拨付；

剩余 50%经费在中期评估通过后拨付。 

（二）工作支持。鼓励支持创新领军人才承担各级各类

科技计划项目，对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申报。 

五、申报材料 

（一）《2018 年广州市创新领军人才申报书》（申报书在

线填写，导出打印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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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附件证明材料（外文证明材料除护照外需同

时提供正规翻译机构盖章的中文翻译件，下同），一般应包

括： 

1. 身份证或护照等身份证明材料； 

2. 最高学历学位证明（海外学位需同时提供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职称证明； 

3. 申报人与申报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或意向性工作合

同（合同需明确每年在申报单位累计工作时间）及

申报人缴交社保情况； 

4. 申报人现任职务证明材料（未正式到岗者除外）； 

5. 国内外主要工作经历证明材料，如缴税证明、工作合

同等； 

6. 近五年来主要成果证明材料，如代表性论著、专利证

书、产品证书、成果鉴定证书、查新报告、检测报告等，部

分资料页数较多时，可摘取证明材料中的首页、关键页、具

有申报人名字信息页及有效盖章页； 

7. 近五年来主持（承担）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 

8. 本人获得的省级以上荣誉证书； 

9. 申报单位的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对在

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了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企业，需出具注

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授权委托书，通过市

电子证照系统调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对尚未签发企业电子

营业执照的企业，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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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提交格式：电子扫描件数据光盘（一式一份）；

申报材料内容：申报书和附件证明材料（加注“与原件一致”

字样，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其中，申报书和附件证明材料

电子版应从网上申报系统中导出，合并成一份完整的 PDF 格

式材料，编写页码和目录。 

上传材料应为原件彩色扫描件，若为复印件须加具“与原

件相符”意见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上传材料可以 gif、jpg、

pdf、doc 等格式上传；材料为文字正向，不可颠倒，且清晰

可辨。 

六、申报流程 

（一）网上申报。申报人登录“广州市创新领军人才申

报系统”（http://www.hrssgz.gov.cn/vsgzhr/login_cxrc2.aspx，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020-83126088），在线填写《2018

年广州市创新领军人才申报书》，并上传相关申报材料；经

申报单位审核同意后，报送受理部门。 

（二）受理。受理部门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在审查过程提出需修正或补充的事项，直接通知申报人在网

上修改，申报人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补充指定材料，逾期不

补充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申报资格。 

（三）审核。形式审查通过后，由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

电子数据光盘统一报送受理部门，并核对申报材料原件，电

子数据光盘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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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评审委员会

对申报人选进行评审和考察，确定拟入选名单。 

（五）审定。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审定入选名单。 

    （六）公示。入选名单在广州人才工作网

http://www.rencai.gov.cn/上公示，公示期为 7 天。 

七、申报时间 

网上申报时间为 7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申报材料电子

数据光盘受理截止时间为 9 月 30 日。申报截止时间以网上

受理时间为准。 

八、受理地点 

广州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广州市（海外）高层次人才服

务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266 号北秀大厦六楼。     

办公时间：上午：9:00-11:30（周一至周五） 下午：

13:00-17:00（周一至周四）周五：13:00-16:00，周六、日及

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 

联系电话：020-83724119、83517163 

九、有关说明 

（一）申报单位每年只能推荐 1 人申报。申报人往年已

入选广州市“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计划”相关项目的，

或本年度已申报“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其他项目

的，不得重复申报创新领军人才。 

（二）具有良好的知识和专业背景是指申报人的知识和

专业背景应当与申报专业领域相符；拥有国际发明专利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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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熟度较高的国内发明专利包括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不包

括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主持（承担）国内外重点

科研项目、关键技术应用项目是指申报人在该项目组（团队）

中担任组长、副组长（或相当于）以上职务；承担国内外重

点科研项目、关键技术应用项目是指申报人独立实施相关项

目。 

（三）申报人需如实、完整地填写、报送申报材料，如

隐瞒事实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一经发现即取消申报资

格；如已入选获得专项资助的，相关部门有权取消入选资格、

停止资助，追回资助资金，追究相关责任人或单位法律责任；

造成损失的，由责任人或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四）在本市内同一单位不同分支机构之间的人才流

动，以及引进后在用人单位广州市外研究机构或产业化公司

工作的，不在申报范围之列。 

（五）本指南所称的“创新领军人才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

时间累计不少于 9 个月”是指入选者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时

间累计 198 个工作日以上。入选者在单位工作时间的考核，

以出入境记录、人事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等为准。 

（六）对入选者的有关管理考核规定见《羊城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穗组字〔2016〕16 号）和《广

州市“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创新领军人才合同

书》。 


